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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13-2-487-001

某科技股份公司诉深圳某科技公司、厦门某科技公司、郭某强

、程某、江某化、钟某强等侵害计算机软件著作权纠纷及侵害商业

秘密纠纷案

——法定代表人作为企业获取技术秘密渠道时的责任认定

关键词 民事 侵害计算机软件著作权 侵害商业秘密 法定代表人 共

同侵权

基本案情

某科技股份公司诉称：某科技股份公司对A*、R*及W*三款软件（以

下统称为涉案软件）享有著作权，并将涉案软件的源程序代码、设计文

档等系统设计资料作为核心商业机密予以严格保密。郭某强、程某、江

某化、钟某强等人均曾是某科技股份公司研发人员，参与涉案软件的设

计工作，能够接触到涉案软件源程序代码、目标程序代码及设计文档等

资料。郭某强于2015年11月起担任某科技股份公司部门负责人，离职后

成立深圳某科技公司及其全资子公司厦门某科技公司。程某等人自

2017年7月起相继从某科技股份公司离职，加入厦门某科技公司工作。某

科技股份公司发现，深圳某科技公司、厦门某科技公司推出的“*递”等

三款软件，是上述人员利用在某科技股份公司任职期间擅自拷贝的涉案

软件的源程序、设计文档等资料未经实质性修改形成的侵权产品，目前

均已对外销售。该行为侵害了涉案软件著作权和商业秘密，故请求判令

：深圳某科技公司、厦门某科技公司及郭某强等人停止侵害某科技股份

公司的计算机软件著作权和商业秘密，连带赔偿某科技股份公司经济损

失及合理费用共计3000万元。

深圳某科技公司辩称：某科技股份公司涉案软件著作权存在重大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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疵，大量使用遵循开源协议的自由软件开源代码进行编译，不能禁止他

人改编、使用、复制、发表，也不能要求支付报酬；某科技股份公司未

对涉案软件源代码采取相应的保密措施，其所主张的技术信息不属于商

业秘密的范畴；深圳某科技公司并无侵害某科技股份公司涉案软件著作

权及商业秘密的主观故意，客观上未使用某科技股份公司的涉案软件盈

利。深圳某科技公司、厦门某科技公司对员工硬盘中存在涉案软件源代

码事宜并不知情；某科技股份公司主张的赔偿金额无事实和法律依据。

厦门某科技公司辩称：厦门某科技公司使用的软件系利用开源软件

进行二次开发，并非对某科技股份公司软件的源程序代码、设计文档进

行非实质性修改形成的；本案A*、R*软件已公之于众，不具有秘密性

，且某科技股份公司并未采取具体必要的保密措施；某科技股份公司未

提交证据证明经济损失及维权合理费用达到3000万元；某科技股份公司

的行为构成虚假诉讼。

法院经审理查明：某科技股份公司是涉案软件的著作权人，该公司

发布的《商业秘密管理办法》中对于商业秘密的定义、机构职责、保护

要求以及保护措施等作出了规定。

郭某强、江某化、程某、钟某强等人均系某科技股份公司前员工

，其中，郭某强曾为“网站产品部”部门负责人，江某化、程某曾分别

参与A*、W*、钟某强曾参与R*软件的研发工作。郭某强从某科技股份公

司离职后成立深圳某科技公司、厦门某科技公司。

根据某科技股份公司申请，福建省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在厦门某科

技公司经营场所，现场对程某、江某化等人的电脑以及云主机的相关数

据进行提取和复制，并向北京某科技公司调取深圳某科技公司向其发送

的涉及“*递”服务的安装包。经法院责令提交，深圳某科技公司、厦门

某科技公司无正当理由未予提供从北京某科技公司调取的目标程序对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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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源程序代码以及编译说明。

经鉴定，某科技股份公司的R*产品目标代码与法院调取的第三方产

品目标代码存在相似性、具有相关性。A*软件中95个源代码文件、W*软

件中21个源代码文件、R*软件传输协议的111个源代码文件以及111个函

数在2020年4月13日之前不为公众所知悉。江某化硬盘检材中的1个源代

码文件与R*软件具有同一性，95个源代码文件、39个关键文档与A*软件

具有同一性；程某硬盘检材中21个源代码文件、4个关键文档与W*软件具

有同一性。

福建省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认为，深圳某科技公司、厦门某科技公

司、江某化、程某侵权成立，郭某强为二云联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其余

四人均在厦门某科技公司任职，但此五人任职期间的行为均为职务行为

，在案证据并不能证明此五人系涉案“*递”软件的开发者，也未有证据

证明此五人存在以不正当手段获取、持有、使用或披露在某科技股份公

司任职期间取得的R*、A*、W*软件源程序代码的行为。故于2020年12月

29日作出（2018）闽01民初1409号民事判决：一、深圳某科技公司、厦

门某科技公司立即停止侵害某科技股份公司R*软件著作权的复制、发行

行为，并赔偿经济损失以及合理费用共计2006000元；二、深圳某科技公

司、厦门某科技公司立即停止侵害某科技股份公司关于R*软件商业秘密

的行为，并赔偿经济损失以及合理费用共计3320000元；三、江某化立即

停止侵害某科技股份公司关于R*软件、A*软件商业秘密的行为，并赔偿

经济损失以及合理费用共计200000元；四、程某立即停止侵害某科技股

份公司关于W*软件商业秘密的行为，并赔偿经济损失以及合理费用共计

200000元；五、驳回某科技股份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宣判后，某科技

股份公司以郭某强等人构成共同侵权、判赔金额过低为由，深圳某科技

公司以不构成计算机软件著作权及商业秘密侵权、判赔数额不合理为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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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某化、程某以相关软件源代码系合法取得且系基于开源软件二次开

发不构成侵权为由，分别提出上诉。最高人民法院于2023年12月13日作

出（2021）最高法知民终1629号民事判决：改判深圳某科技公司、厦门

某科技公司、郭某强、钟某强立即停止侵害某科技股份公司R*软件著作

权及商业秘密的行为，删除相关软件及源程序代码，连带赔偿经济损失

300万元及合理费用100万元；维持一审判决关于江某化、程某停止侵权

并承担赔偿责任的相关判项；驳回深圳某科技公司、江某化、程某的其

他上诉请求及某科技股份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

裁判理由

法院生效裁判认为，深圳某科技公司、厦门某科技公司推出的“*递

”软件目标代码与某科技股份公司享有的R*软件存在相似性、具有关联

性。深圳某科技公司、厦门某科技公司拒不提交“*递”软件源代码，且

对于前述相似性未作出合理解释，可以认定其二公司构成对于R*软件著

作权及商业秘密侵权。郭某强曾任某科技股份公司“网站产品部”部门

负责人，负责包括R*软件在内的软件开发，离职后立即注册成立深圳某

科技公司及厦门某科技公司，基于其职业背景、职务层级及工作属性

，对于深圳某科技公司、厦门某科技公司所从事的经营活动应具有合理

注意义务及统筹管控责任；钟某强在某科技股份公司负责R*软件开发工

作，离职后即入职厦门某科技公司，负责“*递”软件开发。在其二人未

能举证证明“*递”软件系独立研发的情况下，根据本案实际情况及日常

生活经验，可以推定郭某强、钟某强参与了R*软件开发且非法披露了其

所掌握的商业秘密，与深圳某科技公司、厦门某科技公司构成共同侵权

。

裁判要旨

被诉侵权企业直接实施使用技术秘密的侵权行为，且该企业的法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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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表人系该企业获取涉案技术秘密的渠道的，原则上可以认定法定代表

人与企业构成共同侵权，而不能简单以没有直接证据证明法定代表人实

施侵权行为为由免除其侵权责任。

关联索引

《中华人民共和国反不正当竞争法》第9条、第17条（本案适用的是

2018年1月1日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反不正当竞争法》第9条、第17条

）

一审：福建省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8）闽01民初1409号民事判

决（2020年12月29日）

二审：最高人民法院（2021）最高法知民终1629号民事判决

（2023年12月13日）


